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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公告

受委托，内蒙古鸿多拍卖服务有限公司
定于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5月1日在洪力
网（www.honglipai，net）对新巴尔虎左旗阿木
古郎镇伊博园小区（牧民定居二期170套车
库）及鄂温克旗红花尔基镇阿依罕小区57套
门市及车库进行公开拍卖。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拍卖标的：起拍价（详见网站公告）联
系我公司获取。

二、拍卖方式：增价拍。
三、报名及展示时间：自公告之日起接受

咨询展示，报名时间截止至2025年4月30
日。有意者请与项目经理联系。

联 系 人 ：杨 经 理 ，联 系 方 式 ：
18947126956。

四、拍卖条件：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，按
照成交额的5%收取拍卖佣金。

五、成交条件：拍卖结束时的最新出价价
格不低于保留价则拍卖成交；拍卖结束后最高
价格低于保留价则本次流拍。

六、特别提醒：
（一）本次拍卖所涉标的物，全部依其现

状进行处置，请慎重决定竞买行为。请欲报名
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充分考虑标的显性和隐性
的瑕疵风险以及市场价格的波动，谨慎选择，
慎重决定。

（二）我公司对此次拍卖标的物所作的说
明和提供的图片、文字资料等，仅为委托方提
供的供竞买人参考之资料，不构成对标的物的
任何担保，不作为对竞买人参与此次拍卖的建
议，仅提供竞买人参考。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
决定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，并接受标的物的现
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，责任自负。

（三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、
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与竞买。
保证金交至我公司指定账户。

（四）竞买人须遵守现有国家法律法规，
并须在拍卖前务必再仔细阅读《竞买须知》。

内蒙古鸿多拍卖服务有限公司
2024年8月23日

■ 声明

内蒙古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遗失内蒙
古自治区财政厅印制的《内蒙古自治区非税收
入一般缴款书》两张（五联编号分别为：
9837331022、9837330505）。

内蒙古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
2024年8月23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瑞翼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：
本会根据申请人杨紫涵向本会提出的仲

裁申请及申请人与你方之间签订的《就业服务
协议》中的仲裁条款，受理了因上述合同所引
起的争议仲裁案件，案件编号为（2024）包仲字
第0302号。请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
内来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、仲裁通知书、仲裁
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仲裁员（庭）选定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员（庭）选定书
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。公告期
满后第8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，请你于仲
裁庭组成后的5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
和开庭通知书，开庭时间为组庭后的第8日上
午9时30分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。地点为包
头仲裁委员会，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，仲裁

庭将依法缺席裁决。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
为开庭后第60日，逾期视为送达。（本会地址：
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街1号，新党政大楼副楼
D214室，联系电话：0472-5618915）。

包头仲裁委员会
2024年8月23日

■ 公告

内蒙古吃嘞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：
本委受理的闫义刚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

案（回劳人仲字〔2024〕291号），经本委依法向
你单位送达申请书副本、答辩书、开庭通知书
等仲裁文书后，依法组成仲裁庭公开开庭进行
了审理，现本案已审理终结。现因无法与你单
位取得联系，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
则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
达仲裁裁决书，裁决主要内容如下：被申请人
在本裁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申请人拖欠工资
6573元。

本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
日即视为送达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如你单位
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，在裁
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
民法院申请撤销。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4年8月23日

■ 公告

中安综合服务（呼和浩特）有限公司：
本委受理陈澍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

案（呼赛劳仲字［2024］第397号），立案后以上
门送达和电子送达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了：申
请人的《仲裁申请书》及证据、《答辩通知书》

《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》。在开庭当
日，你单位未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，本委予以
缺席审理，并于2024年8月21日作出《仲裁裁
决书》（呼赛劳仲字［2024］第397号）。该裁决
作出后，本委采取直接送达和上门送达方式无
效后。根据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
二十条的规定，本委采取公告送达。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
呼和浩特市赛罕区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4年8月23日

■ 公告

陈文龙：
我中心办理（2015）准刑初字第00240号

被告人王明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涉案
资产的处置工作。经我中心对涉案资产处置
后，拟对处置到位的财产按比例进行分配。期
间，24位涉案集资参与人共同选出三位代表
赵素荣、张继军、杨东武对处置到位的财产分
配方案进行了确认，现通知你自本公告发布之
日起30日内到准格尔旗非法集资资产协调处
置中心对财产分配方案进行确认并领取案款
或对分案方案提出异议并按法律规定主张权
利。如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未行使权
利，我中心将按照已确认的分配方案对执行到
位的资产进行分配。

准格尔旗非法集资资产协调处置中心
2024年8月23日

■ 仲裁公告

内蒙古盛乐古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

会”）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满兴商贸有限公司
与你公司之间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案件
编号：呼仲案字［2024］第325号。现依法向
你公司公告送达：《应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
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裁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申
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会格式文书（仲裁
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定仲裁庭组成
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证明书、授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
送达地址确认书、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“三个
规定”告知书）。另送达：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
知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
之日起，经过3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

《仲裁规则》的规定，你公司可以从本会《仲裁
员名册》中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
公告期满之日起的10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
任指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
起的10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10日内。本案定于2024年10月18日9时30
分在本会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加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。（联系人：赵霞，
联系电话：0471-4614889）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4年8月23日

■ 仲裁公告

内蒙古贵园商贸有限公司：
申请人许彦与你单位关于劳动报酬、双

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，经审查，符合劳动仲裁
受案范围，我委于2024年8月12日依法予以
受理。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乌劳人
仲字〔2024〕216号案件的开庭通知（开庭时
间：2024年10月10日上午9时30分，开庭地
点：乌兰察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楼
仲裁庭）。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领取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乌兰察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4年8月23日

■ 遗失声明

兹有丁晓晖，性别 男，身份证号码
150404198012166953， 执 业 证 号
11501201910162958，执业机构：北京市王玉
梅律师事务所呼和浩特分所，因不慎遗失中
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书一本，特此声明
作废。

格 日 乐 图 （ 身 份 证 号
152327196802140039）、黄晓丽遗失呼和浩特
恒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恒大养生谷
19 幢 1 单元 1101 号购房收据一张，编号
1272661，金额794149元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
果与呼和浩特恒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
关，特此声明。

刘奕泽警官证丢失，警号：040522，特此
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（原内蒙
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）开具的非税
收入一般缴款书，票号980097899X（5联，50
元已作废）、9800979511（5 联，1550 元已作
废）、9793858884（5 联 ，0 元 已 作 废）、
9793858892（5联，5400元已作废）遗失，特此

声明。
玉泉区岑岑烟酒店公章丢失，印章编

号：15010410047968，声明作废。
包头市申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204MA0NG8B90C）公
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锡林浩特市海中狗肉骨头家常菜馆（统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152502MA0P9F3D5R）
公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锡林浩特市草原蒙古马商务服务有限
公 司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52502MA0N5UM15U）公章丢失，声明作
废。

2024年8月23日

■ 法院公告

虎星、孟根其木格、斯日古林、乌宁其其格、达
林太、敖日格勒花、阿拉腾乌拉、乌云高娃、哈
达：

本院受理执行的鄂托克兴生源村镇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兴盛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
合同纠纷一案，因采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
你们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4）内0624执914号执行通知书、缴款通
知书、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、传票、限制消
费令、失信决定书、执行裁定书（冻结、查封、
拍卖）、询价报告、流拍报告、执行裁定书（拍
卖成交）、结案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。责令
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义务：
给付借款本金、利息、执行费等 206548.45
元。如本院发现你们名下有财产，将查封并
强制拍卖你们名下的财产，你们将自行承担
因强制拍卖而产生的一切费用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30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

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人民法院
2024年8月23日

■ 法院公告

邢彦辉：
本院受理原告郭美平诉你买卖合同纠

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本院（2024）内0923民初842号民事判决
书，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
取该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
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
2024年8月23日

■ 法院公告

袁文瑞：
本院受理原告吴月峰诉你离婚纠纷一
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本院（2024）内 0923 民初 1010 号民事判决
书，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
领取该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
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乌兰察布市
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民法院
2024年8月23日

分 类 信 息

序号

1

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（配偶）

卢平、王秀

法人代表
贷款本金余额（基准日
2024年5月27日）

857066.00

贷款利息合计（基准日
2024年5月27日）

11408610.15

保证人、担保人配偶、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

刘云、郭培峰、乔帅、王根俊、李连树、卢英、吴春梅、卫荣、温占彬、常静、王永军

抵押人名称、质押人名称

鉴于：
2022 年 8 月 29 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国有资

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《债权转让

协议》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段伟、奥广军等

在内的 170 笔债权资产（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

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，以及

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）依法转让给鄂

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

任公司，双方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《内蒙古法

制报》刊登了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

公告》，上述债权本息金额 958718.14 万元。

因上述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存在的现实

情况及监管要求，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国有资产

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经协商一致，分批次

解除 2022 年 8 月 29 日双方签订的《债权转让

协议》，并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签订了《债权转

让解除协议》（编号：2024 年债转解除字第 004

号），涉及解除债权资产转让 1 笔，本息金额

1226.567615 万元，详见附表。至此，鄂尔多斯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仍为上述 1 笔债

权资产的合法权利人。

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

定，特此通知上述 1 笔债权资产涉及的债务

人、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债权资产及相关权

益所有权变更事宜，请上述债务人、担保人及

其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自本公告日起，立即

向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

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

责任（若债务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、改

制、歇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

的，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

算责任）。

特此公告

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国有资产

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2024年8月23日

解除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


